
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

昆玉市新国人电缆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:

你单位以出让方式取得昆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宗国有土

地使用权’用于年产3万千米耐高温阻燃电缆（6KV以下）项

目建设。 202l年7月7日’第／＼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你方签

订了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’宗地四至为宏图街以南、

节能门窗项目以东、宏远街以北、团结路以西’宗地面积6277l」9

平方米’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。

我局认定上述宗地为闲置土地’ 已向你方送达了《闲置土地

认定书》（师自然资闲认〔2023〕5号）·根据《闲置土地处置办

法》（国土资源部第53号令）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’经第十四

师昆玉市规划和土地管理委员会办公室2024年度第l次会议研

究’第十四师昆玉市人民政府批准（师市规委办纪〔2024〕l号）’

依法无偿收回上述闲置土地使用权·

对本决定不服的’可依据《行政复议法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

议’或依照《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.

第十四师 划局


